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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科协学会学术活动项目资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厦门市科协所属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

（以下简称学会）学术交流，提高学术交流水平，引导学会科技

智力资源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，参照《中国科协学术交流活动

平台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学会管理相关规范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会和学术活动项目旨在更好地推动学会开展跨学

科、多领域研讨交流，推动学会智力资源服务我市创新发展需求，

促进学科创新、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。

第三条 经费补助原则上按照“自主申请、分类支持”的原

则。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市科协所属学会（包括团体会员）均可提

出申请。

第二章 补助条件和补助标准

第四条 补助经费由学会提出申请。

第五条 补助按类型划分：

A 类：国际性学术活动或全国性学术活动。其中：国际性学

术交流项目：国际性学术交流项目以发起活动方的会议通知或方

案中参会对象的指向范围确定，参会人数 100 人以上；全国性学

术交流项目以发起活动方的会议通知或方案中参会对象的指向

范围确定。全国性学术交流项目参会对象应有至少 6 个不同省

（直辖市、港澳台）的代表参加，参会人数 200 人以上。

B 类：其他区域性学会和学术活动。包括市科协年会分会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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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沙龙、创新驱动对接项目以及其他促成人才引进、项目对接、

决策建议等专项学会和学术活动。其中学术性活动参会人数 80

人以上。

第六条 各类学会学术交流活动的补助标准：

符合上述条件的：

A 类资助 5 万元；

B 类学术性活动资助 1 万元，其他活动资助 0.5 万元。

第三章 组织实施

第七条 学术活动项目申报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学会应于活动召开前 30 天内向市科协学会部提

交申报表，就活动议程安排等相关问题与市科协达成意见。

（二）申请学会应于活动召开前 15 天内将申请补助相关材

料送市科协学会部。内容包括：

1.学术交流项目的时间、规模、议程、拟邀请到会专家情况、

参会人数、活动背景材料、经费预算等；

2.填报《厦门市科协学术交流项目申请表》一式 2 份，由申

请学会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学会公章。

第八条 申请项目由市科协学会部初审，并对符合申报条件

和要求的项目提出补助经费建议。

第九条 申报学会应在项目结束后 15 天内向厦门市科协学

会部提交学术交流项目总结报告和体现项目成果的有关材料。资

料包括：

1.活动通知、议程、总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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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活动资料(包括活动照片、专家情况介绍、主讲材料、综

述性报告、论文集或主旨报告概要等）。

第四章 经费管理和使用

第十条 本项目经费开支应严格按照上级科协和市财政局的

有关规定执行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第十一条 项目经费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支出，不得用于

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对外投资等项支出,不得用于各种

福利性支出,不得用于上级科协和市财政局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

支出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科协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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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科协学会学术活动项目资助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类别

（打√）

国际□、全国□、国内（包括港澳台）区域□、本省、全市□

学术活动□、竞赛或展览□ 学会沙龙□、年会分会场□、创新驱动对接□、其他□

项目名称 申请补助经费（元）

完成时间 会议规模（人）

综述（主题、意义、地点、主要内容、活动成效、项目合作单位）（可另附页）

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（签字/联系电话）：

申报单位项目联系人（签字/联系电话）：

年 月 日


